采购需求

本次赛事活动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2026年西安市青少年射箭、射击、击剑、轮滑锦标赛。本次政府采购活动拟采购承办该四场体育赛事活动的供应商。
（一）2026年西安市青少年射箭锦标赛竞赛规程
[bookmark: _GoBack]1、竞赛项目（28项）
（1）甲组（7项）
男子：
（1）个人排名赛（70米、70米）
（2）个人淘汰赛、决赛
（3）团体淘汰赛、决赛
女子：
（4）个人排名赛（70米、70米）
（5）个人淘汰赛、决赛
（6）团体淘汰赛、决赛
混合团体：
（7）混合团体淘汰赛、决赛
（2）乙组（7项）
男子：
（1）个人排名赛（60米、60米）
（2）个人淘汰赛、决赛
（3）团体淘汰赛、决赛
女子：
（4）个人排名赛（60米、60米）
（5）个人淘汰赛、决赛
（6）团体淘汰赛、决赛
混合团体：
（7）混合团体淘汰赛、决赛
（3）丙组（7项）
男子：
（1）个人排名赛（30米、30米）
（2）个人淘汰赛、决赛
（3）团体淘汰赛、决赛
女子：
（4）个人排名赛（30米、30米）
（5）个人淘汰赛、决赛
（6）团体淘汰赛、决赛
混合团体：
（7）混合团体淘汰赛、决赛
（四）丁组（7项）
男子：
（1）个人排名赛（18米、18米）
（2）个人淘汰赛、决赛
（3）团体淘汰赛、决赛
女子：
（4）个人排名赛（18米、18米）
（5）个人淘汰赛、决赛
（6）团体淘汰赛、决赛
混合团体：
（7）混合团体淘汰赛、决赛
2、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按照《西安市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规定执行，运动员必须由区县（开发区）通过西安市青少年体育人才注册管理系统注册并审核通过。
（2）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丁组：2014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出生。
（3）未经西安市体育局同意，已注册到外地市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3、参加办法
（1）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1名，教练员2名，工作人员2名。每单位每个组别限报男、女运动员各6人，每单位每个组别限报一队参加团体比赛。
（2）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一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发生意外情况，责任均自负。
（3）参赛期间由各区县（开发区）负责本代表队运动员的安全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
（四）所有参赛选手须签署“自愿参赛保证书”及办理参赛期间人身伤害保险方可参赛。
4、竞赛办法
（1）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射箭竞赛规则》和有关规定。
（2）各项目不足两个单位、参赛人数不足2人，取消该项目比赛。
（3）个人排名赛72支箭，靶纸规格：70米、60米射程使用122厘米靶纸（注：显示1-10环计分区）；30米、18米射程使用80厘米靶纸（注：显示5-10环计分区）。
（四）甲、乙、丙、丁组运动员不得互兼。
（五）个人淘汰从1/32开始，打局胜制。
（六）团体、混合团体淘汰从1/8开始，打局胜制。
5、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1）各组别各小项均录取前八名，并按13、11、10、9、8、7、6、5计分，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人（队）录取，获得名次者颁发证书。
（2）比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由赛事组委会成立评选机构，负责评选活动，统一印发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推荐表，运动队由各代表队提名推荐，运动员由各代表队自荐。运动队按5：1，运动员按10：1的比例评选。
（3）比赛设“优秀裁判员奖”：由赛事组委会成立评选机构，负责评选活动，选调裁判员按照10：1的比例评选，颁发优秀裁判员奖。
6、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
委会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组，全面负责比赛期间赛风赛纪工作，各参赛单位比赛期间若出现违规、违纪行为，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7、技术官员和仲裁
裁判员由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根据竞赛规则、规程的要求确定。裁判长和仲裁人员由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西安市体育局审核统一确定。
8、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1）参赛服装、器材必须符合中国射箭协会审定的最新《射箭规则》和有关规定，不符合规定者不得参加比赛。
（2）参加团体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必须着本单位统一比赛服装参加比赛。
9、参赛经费
比赛期间各代表队参赛费、交通食宿费等自理。
10、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二）2026年西安市青少年射击锦标赛竞赛规程
1、竞赛项目（80项）
（1）甲组（13项）
男子：
男子10米气手枪60发（个人）
男子10米气步枪60发（个人）
男子25米手枪速射60发（个人）
男子25米标准手枪60发（个人）
男子50米步枪60发卧射（个人）
男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个人）
女子：
女子10米气手枪60发（个人）
女子10米气步枪60发（个人）
女子25米手枪（个人）
女子50米步枪60发卧射（个人）
女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个人）
混合团体：
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2）乙组（29项）
男子：
男子10米气手枪60发（个人）
男子10米气手枪60发（团体）
男子10米气步枪60发（个人）
男子10米气步枪60发（团体）
男子10米激光手枪60发（个人）
男子10米激光手枪60发（团体）
男子10米激光步枪60发（个人）
男子10米激光步枪60发（团体）
男子25米手枪速射60发（个人）
男子25米标准手枪60发（个人）
飞碟激光多向50靶（个人）
飞碟激光双向50靶（个人）
女子：
女子10米气手枪60发（个人）
女子10米气手枪60发（团体）
女子10米气步枪60发（个人）
女子10米气步枪60发（团体）
女子10米激光手枪60发（个人）
女子10米激光手枪60发（团体）
女子10米激光步枪60发（个人）
女子10米激光步枪60发（团体）
女子25米手枪（个人）
飞碟激光多向50靶（个人）
飞碟激光双向50靶（个人）
混合团体：
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10米激光手枪混合团体
10米激光步枪混合团体
飞碟激光多向混合团体
飞碟激光双向混合团体
（3）丙组（20项）
男子：
男子10米气手枪60发（个人）
男子10米气手枪60发（团体）
男子10米气步枪60发（个人）
男子10米气步枪60发（团体）
男子10米激光手枪60发（个人）
男子10米激光手枪60发（团体）
男子10米激光步枪60发（个人）
男子10米激光步枪60发（团体）
女子：
女子10米气手枪60发（个人）
女子10米气手枪60发（团体）
女子10米气步枪60发（个人）
女子10米气步枪60发（团体）
女子10米激光手枪60发（个人）
女子10米激光手枪60发（团体）
女子10米激光步枪60发（个人）
女子10米激光步枪60发（团体）
混合团体：
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10米激光手枪混合团体
10米激光步枪混合团体
（四）丁组（18项）
男子：
男子10米激光手枪60发（个人）
男子10米激光手枪60发（团体）
男子10米激光手枪卧射有依托40发（个人）
男子10米激光手枪卧射有依托40发（团体）
男子10米激光步枪60发（个人）
男子10米激光步枪60发（团体）
男子10米激光步枪卧射有依托40发（个人）
男子10米激光步枪卧射有依托40发（团体）
女子：
女子10米激光手枪60发（个人）
女子10米激光手枪60发（团体）
女子10米激光手枪卧射有依托40发（个人）
女子10米激光手枪卧射有依托40发（团体）
女子10米激光步枪60发（个人）
女子10米激光步枪60发（团体）
女子10米激光步枪卧射有依托40发（个人）
女子10米激光步枪卧射有依托40发（团体）
混合团体：
10米激光手枪混合团体
10米激光步枪混合团体
2、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按照《西安市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规定执行，运动员必须由区县（开发区）通过西安市青少年体育人才注册管理系统注册并审核通过。
（2）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丁组：2014年1月1日以后出生。
（3）未经西安市体育局同意，已注册到外地市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3、参加办法
（1）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1名，教练员按参赛运动员1：5的比例报名，每单位每个组别限报男、女运动员各5人，每单位每个组别限报一队参加团体比赛，男、女混合组的项目每队2组队员参赛，不可跨区组合报名参赛。甲、乙组运动员报项不得超过3项，丙、丁组运动员报项气枪项目与激光枪项目只可二选一，步、手枪项目不得互兼，相邻的组别可以升组进行参赛报名。
（2）凡报名参赛运动员需通过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专业技术安全测评考
核，具体考核办法见补充通知。
（3）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一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发生意外情况，责任均自负。
（四）参赛期间由各区县（开发区）负责本代表队运动员的安全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
（五）所有参赛选手需签署“自愿参赛保证书”及办理参赛期间人身伤害保险方可参赛。
4、竞赛办法
（1）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射击竞赛规则》和相关规定。
（2）甲、乙组个人赛、团体赛同时进行。
（3）个人奥赛项目进行决赛。
（四）各项目不足两个单位、参赛人数不足2人，取消该项目比赛。
5、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1）各组别各小项均录取前八名，并按13、11、10、9、8、7、6、5计分，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人（队）录取，获得名次者颁发证书。
（2）比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由赛事组委会成立评选机构，负责评选活动，统一印发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推荐表，运动队由各代表队提名推荐，运动员由各代表队自荐。运动队按5：1，运动员按10：1的比例评选。
（3）比赛设“优秀裁判员奖”：由赛事组委会成立评选机构，负责评选活动，选调裁判员按照10：1的比例评选，颁发优秀裁判员奖。
6、赛风赛纪
组委会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组，全面负责比赛期间赛风赛纪工作，各参赛单位比赛期间若出现违规、违纪行为，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7、技术官员和仲裁
裁判员由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根据竞赛规则、规程的要求确定。裁判长和仲裁人员由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西安市体育局审核统一确定。
8、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竞赛所用枪、弹、由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协助提供。
9、参赛经费
比赛期间各代表队参赛费、交通食宿费等自理。
10、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三）2026年西安市青少年击剑锦标赛竞赛规程
1、竞赛项目（36项）
Ａ组：男子、女子重剑、花剑、佩剑个人赛和团体赛
Ｂ组：男子、女子重剑、花剑、佩剑个人赛和团体赛
Ｃ组：男子、女子重剑、花剑、佩剑个人赛和团体赛
2、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按照《西安市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规定执行，运动员必须由区县（开发区）通过西安市青少年体育人才注册管理系统注册并审核通过。
（2）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Ａ组：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
Ｂ组：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Ｃ组：2014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出生。
（3）未经西安市体育局同意，已注册到外地市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3、参加办法
（1）各单位可报领队1名、教练员6名（按男子佩剑、女子佩剑、男子花剑、女子花剑、男子重剑、女子重剑6个项目报名），参赛单位每小项限报运动员4名。
（2）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一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发意外情况，责任均自负。
（3）参赛期间由各区县（开发区）负责本代表队运动员的安全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
（四）所有参赛选手需签署“自愿参赛保证书”及办理参赛期间人身伤害保险方可参赛。
4、竞赛办法
（1）比赛执行中国击剑协会审定的最新《击剑竞赛规则》。
（2）个人赛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1个项目，不能兼项，采用小组循环赛和单败淘汰赛，3、4名并列。
（3）团体赛每单位，每组别、每剑种限报1队，根据个人赛成绩，前三名运动员进行团体赛排位，采取直接淘汰赛至决赛，决出前8名。
（四）各项目不足两个单位、参赛人数不足6人，取消该项目比赛；团体项目不足两个单位，取消该项比赛。
5、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1）各组别各小项均录取前八名，并按13、11、10、9、8、7、6、5计分，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人（队）录取，获得名次者颁发证书。
（2）比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由赛事组委会成立评选机构，负责评选活动，统一印发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推荐表，运动队由各代表队提名推荐，运动员由各代表队自荐。运动队按5：1，运动员按30：1的比例评选。
（3）比赛设“优秀裁判员奖”：由赛事组委会成立评选机构，负责评选活动，选调裁判员按照10：1的比例评选，颁发优秀裁判员奖。
6、赛风赛纪
组委会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组，全面负责比赛期间赛风赛纪工作，各参赛单位比赛期间若出现违规、违纪行为，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7、技术官员和仲裁
裁判员由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根据竞赛规则、规程的要求确定。裁判长和仲裁人员由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西安市体育局审核统一确定。
8、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运动员需在比赛服背面印制或缝制中文姓名和代表单位名称。文字颜色为深蓝色，字体为黑色，高8至10厘米，宽视文字以清晰美观为宜。未按要求印制或缝制中文姓名和代表单位名称的运动员，每场小组赛，每场单败淘汰赛给予一次红牌处罚。器材自理，须有备用装备。须符合《击剑竞赛规则》规定及中国击剑协会认证，禁止使用螺旋式头线，经检查合格方可参赛。
9、参赛经费
比赛期间各代表队参赛费、交通食宿费等自理。
10、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四）2026年西安市青少年轮滑锦标赛竞赛规程
1、竞赛项目（41项）
（1）速度轮滑（男子组、女子组）
组别及小项：
青年男女组：500米+D5000米（个人）
3000米接力（团体）
少年男女甲组：500米+D1000米（个人）
少年男女乙组：500米+D1000米（个人）
少年男女丙组：500米+D1000米（个人）
少年男女组接力：3000米（团体）
（2）自由式轮滑（男子组、女子组）
个人项目：速度过桩
组别：
青年男女组、少年男女甲组、少年男女乙组、少年男女丙组
（3）轮滑球（男女混合组）
组别：
少年男女甲组、少年男女乙组、少年男女丙组
（四）花样轮滑
个人项目：单人自由滑（男子组、女子组）
团队项目：队列滑（男女混合组）
组别：
少年男女甲组、少年男女乙组、少年男女丙组
时间：自由滑甲组节目2．30/±10秒。（包括技术规定动作）
乙组、丙组2分钟±5秒。（包括技术规定动作）
队列滑（9-16人）2/±10秒。（包括五个规定图形动作）
2、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按照《西安市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规定执行，运动员必须由区县（开发区）通过西安市青少年体育人才注册管理系统注册并审核通过。
（2）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速度轮滑
青年男女组：2011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男女甲组：2014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男女乙组：2016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男女丙组：2018年1月1日以后出生。
自由式轮滑
青年男女组：2011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男女甲组：2014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男女乙组：2016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男女丙组：2018年1月1日以后出生。
轮滑球
少年男女甲组：2012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男女乙组：2015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男女丙组：2018年1月1日以后出生。
花样轮滑
少年男女甲组：2011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男女乙组：2014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出生。
少年男女丙组：2017年1月1日以后出生。
（3）未经西安市体育局同意，已注册到外地市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3、参加办法
（1）比赛以各区县、各开发区组队的形式参加。
（2）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领队教练各报1-2名，运动员男女各组别可报4人，个人项目不限项，3000米接力比赛3名，替补1名。
（3）轮滑球；领队教练各报1-2名，运动员每队8-14人（包括守门员）。
（4）花样轮滑；领队教练各报1-2名，运动员不限。
（5）所有参赛运动员须在比赛时需出示身份证原件。高年龄组的运动员不得参加低年龄组的比赛，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比赛资格并通报处罚三年停赛。
（6）参赛运动员须着装统一，参加入场开幕式，轮滑鞋、护具等器材自备，比赛用鞋须用国家轮滑协会指定的轮滑鞋。
（7）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一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发生意外情况，责任均自负。
（8）参赛期间由各区县（开发区）负责本代表队运动员的安全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
（9）所有参赛选手需签署“自愿参赛保证书”及办理参赛期间人身伤害保险方可参赛。
4、竞赛办法
（1）比赛采取国家体育总局最新颁发的《轮滑竞赛规则》及国际规则最新条款执行。
（2）各项目（组别）不足两个单位，参赛人数不足2人（队），取消该项目（组别）比赛。
（3）如果参赛单位对运动员的成绩和判罚等方面有异议，须在比赛成绩公布后15分钟之内按照规定以书面形式提起申诉，并提供相关证据。
5、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1）各组别各小项均录取前八名，并按13、11、10、9、8、7、6、5计分，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人（队）录取，获得名次者颁发证书。
（2）比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由赛事组委会成立评选机构，负责评选活动，统一印发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推荐表，运动队由各代表队提名推荐，运动员由各代表队自荐。运动队按5：1，运动员按10：1的比例评选。
（3）比赛设“优秀裁判员奖”：由赛事组委会成立评选机构，负责评选活动，选调裁判员按照10：1的比例评选，颁发优秀裁判员奖。
6、赛风赛纪
组委会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组，全面负责比赛期间赛风赛纪工作，各参赛单位比赛期间若出现违规、违纪行为，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7、技术官员和仲裁
裁判员由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根据竞赛规则、规程的要求确定。裁判长和仲裁人员由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西安市体育局审核统一确定。
8、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运动员必须穿戴符合规定的服装和器材，经组委会检查合格后方可参加比赛。
9、参赛经费
比赛期间各代表队参赛费、交通食宿费等自理。
10、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